
食品专业导师制度相关材料 

 

1. 导师制实行办法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专业“学生导师制”暂行办法 

一、实施目的 

为深入推进学生专业学习、素质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精细化辅导等，强调职业教育的实

践性，突出教育主体的个性化，现决定在食品专业建立和试行“学生导师制度”。 

二、实施方法 

学生导师制是选聘专任教师作为学生导师（以下简称导师），学生作为导师的工作助理。

导师重点做好导师助理的专业思想教育引领、专业技能辅导与素质培养、创新创业教育指导

等工作。原则上一个导师可指导 3-5 学生作为导师助理。 

三、导师助理选拔对象 

一年级食品专业全体学生 

四、导师要求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度的责任心，爱岗敬业，品德高尚，作风正派，为人师

表。 

（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

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熟悉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学习和实践教学等相关环节，具

有较强的专业学习指导能力。 

（三）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热爱学生，热心学生工作，关心学生成长。 

（四）学生导师选聘对象包括食品教研室符合条件全体教师。 

五、导师主要职责 

（一）负责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业指导。围绕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

就业去向等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增强专业自信心，培养专业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学

习效果。 

（二）指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外志愿服务、见习、实习、实训等社会实践活动。 

（三）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供指导。吸纳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指导学生积极参

与国家、省、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科研创新项目和职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

科研创新能力。 

（四）为学生提供创新以及就业创业指导。关心学生创新创业情况，培养其创新创业素

质，为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提供必要的指导，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创业。 

六、导师助理报名要求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无任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不当行为； 



（二）学习目的明确，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学习态度积极主动，擅于思考； 

（三）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独立钻研精神，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有一定的自我锻炼、自我管理能力，能吃苦耐劳，责任心强。 

七、导师助理选拔程序 

（一）向全体学生公布学生导师的相关资料； 

（二）学生自愿报名，选择自己喜欢的导师，填写报名表，由班主任收集报名资料； 

（三）导师面试报名学生； 

（四）确定导师助理名单，在系部公示。 

 

 

2. 导师制报名表 
 

 

 

 

 

 

 

 

 

 

 

 

 

 

 

 

 

 

 

 



3. 导师制手册 

 

 
 


